秭归县人民医院新增DSA机房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规模：秭归县人民医院在综合楼2楼新增一处DSA工作场所（Ⅱ类射线装置工作场所）。
建设单位：秭归县人民医院
建设地点：秭归县茅坪镇长宁大道10号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武汉华凯环境安全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二、辐射环境现状监测情况
湖北东都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周围辐射环境现状进行了监测，本项目拟建DSA机房及其周围X-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结果在（0.07～0.11）μSv/h之间，属于辐射环境背景值。

三、辐射防护设施
1、本项目DSA机房墙体和防护门、窗设计足够的屏蔽厚度，防止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照射。

2、警示灯拟安装在病人进出门上方、电离辐射警示标志拟张贴防护门上，警示灯、警示标志主要功能是警示、提醒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减少辐射事故的发生，预防潜在的不安全隐患。

3、门、灯联锁装置连锁病人进出门和警示灯，确保警示灯在门关闭的情况下亮起，提醒无关人员误入进入机房。

4、为每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进行个人剂量监测。个人剂量计用于记录并定期检测辐射工作人员所受照射的剂量。拟为DSA机房配备1台个人剂量报警仪，个人剂量报警仪主要用来实时监测X射线剂量率，当剂量率达到预设的阈值会发生声光报警，及时提醒工作人员注意安全。

5、医院配备一台X-γ辐射监测仪主要功能是用于医院辐射工作场所自行巡测、检测，检测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性能。

6、DSA机房拟配备一扇铅屏风，铅屏风的铅当量不小于2mmPb，用于对DSA机房内的辐射工作人员进行防护。

7、拟为DSA辐射工作人员配备铅衣、铅帽、铅眼镜等防护用品，其主要作用是减少机房内辐射工作人员所受的电离辐射。

8、所有辐射工作人员拟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确保所有辐射工作人员持证上岗。

9、DSA机房拟安装动力排风装置。动力排风装置主要是排放DSA产生的极少量的有害气体，减少有害气体对工作人员及公众的危害。

四、公示时间：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8日
五、联系方式
社会各界如对本工程有上述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1）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秭归县人民医院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0717-2882490
通讯地址：秭归县茅坪镇长宁大道10号

（2）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武汉华凯环境安全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27-59731308
传真：027-59731306
电子信箱：1242995163@qq.com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瑜东路4号慧谷时空1栋13层08号
